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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团办关于社团系统迎国庆防控甲型H1N1流感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各区县民政局、社团办：

2009年6月25日，市政府召开了北京市迎国庆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部署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部署，对全市防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现将《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北京市卫生局关于落实社会单位防控甲型H1N1流感管理责任的通告》、《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突出重点加强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按照文件的有关要求，认真、积极、有效地做好本单位的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有关工作。

同时，为贯彻好市迎国庆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部署大会的会议精神和按照“行业系统谁主管谁负责”、“社会单位谁的人谁负责”、“行政管理谁审批谁负责”、“大型活动谁举办谁负责”的责任分工，做到人人自觉防范，防得严、控得住。现就北京市社团系统做好防控甲型H1N1流感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对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的现有人员进行统计上报。三类组织要将本单位从业的专职、兼职人员的基本情况、民办学校同时要将在校学生基本情况进行汇总后于7月10日前按照登记管辖报市或区县登记管理机关。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性别、民族、居住地、联系电话。上报方式：

电子信箱：

 社团管理处：  sstbstc@yahoo.com.cn
 基金会管理处：jjhglc@163.com
     民非管理处：  sstbmfcjl@126.com
     综合信息处：  sstbxxch@yahoo.com.cn
二、 实行防治情况报告制度。根据北京市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实际情况，在各单位人员无身体异常的情况，实行周零报告制度。如果单位人员身体出现异常 反应或成为密切接触者在采取相应医疗措施的同时，要立即向属地和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市社团办设立防控工作办公室和联系电话，24小时接受各单位的情况汇报。

工作日白天：58163861

工作日夜间及双休日昼夜：58163816

三、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要接受所在地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关于防控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对于相关的工作要积极予以配合。

四、各组织在在组织群体活动时需提前向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进行通报，在开展活动过程中，要按照卫生部门的有关举办活动的相关规定，制定专项预案，做好消毒、体温检测等工作，发现异常情况人员及时联系当地医疗急救机构进行医疗服务。

五、各组织开展对外交流交往活动时，对于前来参加活动的外籍人士要做好我国防控H1N1的宣传，配合有关工作。各组织如有出访国外活动回京后要按照有关部门要求进行居家观察7日。有上述两种情况的组织要在事前将有关详细情况向登记管理机关进行报告。

六、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要建立健全防控机构，确定专门负责人的责任制和管理制度，明确具体负责人，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本单位的人员身体安全、工作安全、活动安全。

七、市和区县登记管理机关将定期安排检查组到三类组织进行防控工作检查。

八、三类组织特别是与卫生、医疗、医药有关的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要根据自身情况，发挥特点优势，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防控防治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1、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报表

      2、《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突出重点加强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

      3、《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北京市卫生局关于落实社会单位防控甲型H1N1流感管理责任的通告》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